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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 疫情執行裁處作為–以某船舶裁處案為例 

  

紀錦昇 1＊、李宜學 1、林敏琮 1、柯靜芬 1.2、吳智文 1 

 

摘要 

因應 COVID-19 疫情，我國迅速啟動邊境檢疫措施，並配合指揮中心滾動

修正及應變整備。2020年 5月 4日起，自國（境）外進入我國船舶，除原有海事

衛生聲明書外，抵港時亦應提交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

如船上工作人員出現疑似 COVID-19症狀，須立即通報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

等相關單位。本文針對靠泊臺中港之某船舶出現疑似 COVID-19 個案時，未詳實

通報而違反我國邊境檢疫措施及法規，進而由疾管署進行裁處之案件進行描述及

整理。本案也為自 COVID-19疫情以來，疾管署首次於國際海港以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等法規進行裁處。該事件經疾管署介入執行後送就醫及疫情調查後，計有 7 人

確診。因船方未詳實通報船上人員健康狀況，疾管署依照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予以

裁罰。受處分人及其公司於事件發生後積極配合檢疫單位並繳納罰鍰，後續該船舶

也未再發生類似案件。本案作為檢疫等相關單位，在面對疑似違反傳染病防治措施

及法規之情況下，提供經驗與實例參考，以期藉公權力之執行，配合邊境檢疫之

相關政策，達到降低疫病入侵風險、確保國內民眾健康之目的。 

 

關鍵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傳染病防治法、COVID-19、

檢疫 
 

前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我國即迅速啟動邊境檢疫

措施，且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以下簡稱指揮中心），針對疫情採取多項邊境管制措施，並進行滾動修正及應變

整備，促使我國邊境檢疫措施與程序更加完備[1]。由於船舶於疫情期間仍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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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各國港口進行裝卸貨與補給等國際運輸，考量船舶環境與船員長時間共同

生活特性，且國外陸續發生郵輪[2–3]及貨船船員群聚事件，故我國針對海港與船舶業

者加強檢疫應處，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制訂船舶靠泊防疫

措施與船員健康監測指引[4]，並配合指揮中心因應國際及國內 COVID-19 疫情

演變，同步因應需要修正上述指引，以利我國港口之船舶及港埠主管機關可有

效督導船舶及所屬船員落實防疫工作，並確保我國海運量能。此外，自國（境）外

進入我國船舶，除原有海事衛生聲明書外，自 2020 年 5 月 4 日起，抵港時應提交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5]（以下簡稱健康狀況聲明表）。如

船員出現疑似 COVID-19 症狀，疾管署將進行調查，並視需要將疑似個案後送就醫

或登船檢疫。 

臺中港是位於臺灣中部的一個國際商港，目前該港之貨物裝卸量與吞吐量

僅次於高雄港，為國內第二大國際港。因進出船舶之往來頻繁，公共衛生及 COVID-

19 疫情風險及衝擊相對提高。本文針對該港船舶出現疑似 COVID-19 個案時，

違反我國邊境檢疫措施及相關法規，進而由疾管署進行裁處之案件進行描述及

整理，以期作為檢疫等相關單位，在面對疑似違反傳染病防治措施及法規之情況

下，提供經驗與實例參考。 

 

事件緣由及調查 

一、 事件緣起 

2022 年 3 月 21 日上午，疾管署駐臺中港檢疫單位（以下簡稱檢疫單位）

接獲該港某船舶代理行通報，某船舶前一靠泊港為越南頭頓港，全船 17 人，

於 3 月 20 日靠泊臺中港，有 3 名船員出現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且 COVID-19

快篩陽性。檢疫單位隨即調查，並於當日下午派員進行有症狀船員後送就醫。

後送時，經檢疫人員詢問，3 人分別表示曾於 3 月 17 日及 3 月 19 日出現疑似

症狀，且皆曾使用 COVID-19 抗原快篩檢測陽性。3 人就醫後皆以 COVID-19 

PCR 檢驗陽性確診。因船長於 2022 年 3 月 17 日進港前提供之電訊檢疫單

(Radio Pratique message)（以下簡稱 RPM）申報無人員健康異常，同年 3 月

20 日進入臺中港靠泊時提供之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亦申報無

人員健康異常，但卻出現船員在船舶進港後，立即反映有健康異常情事，有

疑似通報不實致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及港埠檢疫規則等規定之疑慮，故檢疫

單位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及釐清。 

二、 事件調查及後續處置 

檢疫單位於 2022 年 3 月 22 日進行調查，發現 2022 年 3 月 17 日及 19 日

的醫療日誌，各有 2 位及 1 位船員記載 COVID-19 快篩陽性及咳嗽、喉嚨痛

等呼吸道症狀之紀錄。因 3 月 17 日船長於進港前 RPM 申報及 3 月 20 日該船

進港時提報之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皆申報無人員健康異常，

但醫療日誌登載船員有健康異常且快篩陽性紀錄，檢疫單位評估船長於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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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提交船上人員無健康異常文件等相關事證，初步研判該船有通報不實

之虞，故將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及港埠檢疫規則等規定，進行裁罰。 

該船為後續營運，進行全員更替，原船全體船員於 3 月 23 日下船，進行

COVID-19 PCR 篩檢，並入境居家隔離，再檢出 4 位陽性船員，總計該船共有

7 位名船員確診 COVID-19，侵襲率 41.2%。 

 

裁處相關引用法條 

疾管署執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舉發通知書（以下簡稱舉發通知書）及疾管

署裁處書（以下簡稱裁處書）所引用之相關法條及規定簡述如下： 

一、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項：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

人員，得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

或其他有關證件（即健康狀況聲明表），該等人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二、 傳染病防治法第 59 條第 1 項第 2 款：主管機關為得商請相關機關，依防疫

需要，請運輸工具所有人、管理人、駕駛人或代理人，提供主管機關指定之

相關文件（即港埠檢疫規則第 9 條第 1 項船長通報事項及第 10 條第 1 項海事

衛生聲明書），該等人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三、 傳染病防治法第 69 條第 1 項第 1 款：違反上述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及 59 條，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15 萬以下罰鍰。 

四、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3 項規定所為之檢疫

措施案件裁罰基準[6]：該裁罰基準為疾管署於 2022 年 3 月 1 日修正並公告，

自同日起生效。 

 

裁處過程 

依據行政罰法、行政程序法、訴願法、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等行政法規及疾管

署執行行政罰之相關規定，本次事件的裁處過程如下圖，主要分為接獲通報及收集

事證、開立舉發通知書、開立裁處書、罰鍰檢核等四個階段。檢疫單位在 2022 年

3 月 21 日接獲此事件通報後，即著手進行調查及收集事證。同年 4 月 11 日開立

舉發通知書並函文給該事件之受處分人，即該船舶船長。4 月 14 日受處分人之

公司代為收受舉發通知書。依照行政罰法第 42 條規定，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予

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並依行政程序法第 104 條以書面通知相對人。至 4 月

24 日為止，受處分人無陳述意見，故後續開立裁處書，處以新台幣 5 萬元罰鍰。

6 月 9 日疾管署函文裁處書，並於 6 月 13 日送達，由受處分人之公司代為簽收

送達證書及收受裁處書。檢疫單位追蹤受處分人之公司回覆無相關意見，並表示會

於罰鍰繳納期限內代受處分人繳款，配合態度良好。6 月 21 日疾管署收到該罰鍰

之匯款，因受處分人及其公司對於此次裁罰無相關意見之陳述或提出訴願，且

於繳款期限內繳納罰鍰，未有罰鍰逾期催繳等相關問題，故將本次裁處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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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22 年某船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之裁處流程 

 

討論及結論 

此案件為自 2020 年 COVID-19 疫情以來，檢疫單位首次於臺中港執行國際

入境船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等法規之裁處執法。當時因應國際間 COVID-19 疫情

未歇，COVID-19 病毒變異株持續流行，邊境管制仍為防範 COVID-19 流行的重點

之一。此外，2021 年開始發生數起商船於進港前通報無船員健康異常，再於進港

後通報船員出現疑似 COVID-19 相關症狀，經後送醫院檢驗後確診、甚或死亡或

多名船員感染之群聚事件。故疾管署於 2021 年函文船舶或港埠相關機關主管單位

及船舶業者，重申自國（境）外進入我國國境及小三通港埠船舶，應依照我國之

檢疫規定（傳染病防治法第 59 條及港埠檢疫規則第 9 條及第 10 條），詳實於進港

前及進港後通報及繳交相關傳染病書表，若有違反檢疫規定者，可依傳染病防治法

69 條處 1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此外，2022 年 3 月 15 日指揮中心公布之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之船舶靠泊防疫措施與船員健康監測

指引」，其中 COVID-19 流行期間靠泊我國港口船舶應遵循之防檢疫措施段落中

規定，船舶進港時，船長除填具「海事衛生聲明書(MDH)」外，於指揮中心成立

期間，並應填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狀況聲明表」，繳交予疾管署，

故船長有提報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等檢疫資料之義務。此次 2022 年

3 月於臺中港出現類似情況，故檢疫單位即進行調查及相關處置。依船方所提供之

醫療日誌明確記載 3 月 17 日及 3 月 19 日船員即有快篩陽性及咳嗽、喉嚨痛等

呼吸道症狀，但 3 月 20 日進港時之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卻記載

船員健康無異常，故以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登載不實為主要的違規

事證。此外，上述海事衛生聲明書及健康狀況聲明表文件簽署者皆為船長，且船長

負有提報上述檢疫文件之義務，故以船長為受處分對象。 

依照行政罰法第 42 條，在某些情況下，可不經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程序，

直接執行裁處，如大量作成同種類之裁處、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

確認等等情況。因此指揮中心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公布之秋冬防疫專案，規定

國際入境旅客應於登機前及入境時出示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7]，若未依規定

檢附入境前之檢驗報告，即可於機場開立裁處書進行裁處。本案於國際海港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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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較少有前例之裁罰案件可依循，且是否符合直接開立裁處書的

條件，認定上有難度。為求執行行政罰作業程序完備，故檢疫單位以先開立舉發

通知書，並依規定給予陳述意見機會，再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才作成裁處書及後續流程，故整體行政程序耗時較久。 

依據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

資力。疾管署為使主管機關於執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3 項規定之裁處符合比例原則，故訂定「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三項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案件裁罰基準」，並於 2022 年 3

月 1 日修正並公告，自同日起生效。本案經檢疫單位介入執行後送就醫及疫情調

查後，計有 7 人確診。對於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有規避之情節，顯有影響檢疫人

員執行後續防檢疫措施之虞，故依照上述裁罰基準，爰處以新台幣 5 萬元罰鍰。 

因受處分人之身分為船長，不常居住於國內，故舉發通知書及裁處書是向受處

分人之公司處所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送達原則上應於受送達

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同條第 3 項提到，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

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此外，同法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

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

郵件人員。上述舉發通知書及裁處書，為受處分人公司（營業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進行簽收，符合行政程序法之送達要求。 

除上述法規規定外，我國因應 COVID-19 疫情，亦針對各類型之船舶訂定防疫

及檢疫等管制措施，如交通部航港局訂定交通部航港局船舶檢疫措施計畫書[8]，

及能源局針對離岸風電船舶訂定離岸風電防疫措施計畫書[9]。亦有規範船舶應

誠實申報船上工作人員是否有疑似 COVID-19 症狀，併同海事衛生聲明書交予

疾管署；倘船上工作人員有 COVID-19 症狀，應於進港前及進港時通報疾管署

檢疫單位。若違反計畫書內之防疫措施，船舶主管機關亦可就違規內容、是否初次

違規及情節嚴重程度等，進行裁罰。 

過往於我國國際海港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而裁罰之情況較少，但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曾發生經臺中港入境的船員，自費檢驗後於防疫旅館居家檢疫等候報告

期間，違規至飯店外吸菸，警察依居家檢疫違規案件程序辦理的案例[10]。為使

船舶工作人員之管理更加完善，我國除針對居家檢疫違規者明定裁罰基準[11–12]，

亦將相關管理規定和裁罰內容依據訂定於各類船舶防疫及檢疫計畫書內[8–9]。

國際 COVID-19 疫情流行時，我國於邊境檢疫及管制的措施之中，公權力之執行為

其重要一環。本案經檢疫單位調查後，證據明確、違規情況屬實，即著手進行後續

裁處流程，雖行政程序耗時較久，但受處分人及其公司於事件發生後即積極配合並

繳納罰鍰，後續該船舶也未再發生類似案件。期望未來能藉公權力之執行及落實，

配合邊境檢疫之相關政策，達到降低疫病入侵及社區傳播風險，確保國內民眾健康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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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三級疫情初期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COVID-19 群聚事件因應處置 

 

戴詩縈 1*、吳佩圜 2、張芳梓 1、楊玉玟 1、巫坤彬 1 

 

摘要 

2021年國內 COVID-19三級疫情期間，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發生醫療照護感染

群聚，為當時北部地區最大規模的醫院群聚事件。經匡列醫院相關接觸者 391人，

社區接觸者 58人，總計 36名確定病例分布在 4個單位，包括 3名護理師、12名

看護、15名病人、6名陪病或探病家屬。指標病例為護理師，隱藏期 6天。疫情

擴散主因為病人、看護及陪病、探病者密切接觸並跨病室交流。另有家屬未遵守

禁止探病規定，造成 10 名家庭接觸者確診。經介入感控措施及醫療營運降載，

疫情歷時 34天，於 7月中旬分階段回復營運。 

本疫情應變經驗顯示，進入社區流行疫情初期，醫院應落實體溫及相關症狀

監測、建立異常回報機制，以早期偵測病例。疫情發生時可運用定期篩檢以加速

找出病例及管控疫情。此外，落實看護及陪病者管理及流動管制、禁止探病，以

降低 COVID-19在院內傳播與擴散至社區的風險。 

 

關鍵字：COVID-19群聚、院內感染、應變處置 

 

事件緣起 

國內 COVID-19 疫情自 2021 年 5 月中進入社區流行階段，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於同年 5 月 19 日提升全國疫情警戒

標準至第三級（下稱三級疫情）[1]。為使國內醫療院所因應疫情並保全醫療量能，

實施醫療應變策略[2]，包括醫療營運降載、加強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包含加強住院

病人及其陪病者通報採檢，以加速住院病人之鑑別診斷與安置）、加強員工健康

監測（包含高風險單位定期採檢）等。此外，北北桃地區所轄醫院先於全國，自

5 月 6 日起，除例外情形外，停止開放探病，住院病人的陪病者以 1 人為限，藉以

降低疾病在院內傳播風險。 

2021 年 6 月 17 日，當時國內 COVID-19 社區病例持續增加，1 名於北部某

區域教學醫院（下稱 A 醫院）工作之護理師，經社區採檢院所採檢 SARS-CoV-2

核酸陽性確診；疫調其潛伏期無國外旅遊史或與確診者風險足跡重疊之活動史， 

 

 

 

 

 疫情調查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中心          投稿日期：2022 年 12 月 29 日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臺北區管制中心        接受日期：2023 年 03 月 16 日 

通訊作者：戴詩縈
1*

                        DOI：10.6524/EB.202304_39(8).0002 

E-mail：cctai@cdc.gov.tw 

 

mailto:cctai@cdc.gov.tw


│疫情調查│ 

2023 年 4 月 25 日 第 39 卷 第 8 期                                         疫情報導  112 

 

工作單位非 COVID-19 專責病房。自 6 月 11 日發病至確診已有 6 日，且於可傳染

期間中之 6 月 8 日、11 日、12 日、15 日及 16 日，因無發燒症狀，仍有上班。院

方立即進行匡列及採檢職場密切接觸者，並通報衛生局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以下簡稱疾管署），隔日確診第 2 案。為即時掌控疫情，6 月 18 日至 6 月 19 日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北區指揮官與醫院、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疾管科、及疾管署北區管

制中心 3 度以電話會議研商疫情並提供防治措施建議。 

 

疫情描述 

接觸者調查、匡列及處置原則 

密切接觸者定義及匡列期間，依據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5 月 27 日修訂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指引」[3]，為自確定病例發病

前 3 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於 24 小時內累計大於 15 分鐘面對面之

接觸者及同住者。醫院密切接觸者及風險對象之匡列範圍及處置依據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5 月 13 日修訂之「醫院因應院內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

建議」[4]（下稱應變處置建議）辦理，並依流病調查結果滾動調整。說明如下： 

一、確定病例為工作人員：匡列曾工作或停留之所有病房或單位，符合密切接觸者

定義者、曾照護的病人及陪病者、及其同病室病人及陪病者。 

二、確定病例為病房之病人或陪病、探病者：匡列曾（陪同）入住或曾停留之所有

病房或單位，同病室病人及陪病、探病者，不論停留時間長短；直接提供

照護者。 

三、確定病例為洗腎單位病人：匡列其病床周圍 2 公尺內之其他病床之病人及

陪病者、同病床前後一班洗腎病人及陪病者。 

四、風險對象：排除密切接觸者外，於匡列期間內曾與確定病例至少工作過 1 班

8 小時之工作人員、同病房不同病室之病人及其陪病、探病者。 

五、依據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及確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凡新增確定病例皆逐案進行密切接觸者及風險對象審視及匡列，並滾動

式調整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 

(二) 確診病房或單位內已有 2 名以上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則風險

對象均改列為密切接觸者並採居家隔離措施。 

(三) 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評估同步針對風險對象、全院進行擴大採檢。 

六、密切接觸者需進行居家隔離至與確定病例最後接觸日後 14 天止；風險對象則

需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14 天。 

七、本群聚密切接觸者及風險對象採檢原則為匡列時採檢、期滿採檢、隔離或自主

健康期間如有疑似症狀時通報採檢，進行 SARS-CoV-2 PCR 檢驗。 

 



│疫情調查│ 

2023 年 4 月 25 日 第 39 卷 第 8 期                                         疫情報導  113 

 

調查結果 

 因指標病例工作之 A 加護病房與臨近單位（B 加護病房）會共用空間，人員

交流密切，因此工作人員採檢範圍納入 B 加護病房。6 月 18 日檢出 2 名確定病例

（下稱案 2 及案 3），案 2 為 B 加護病房護理師兼任指導指標病例，案 3 為已轉床

至 C 病房的病人，在加護病房期間曾被指標病例及案 2 主責照護。 

 由於案 3 轉床日（6 月 11 日）至確診日已 7 日，為釐清感染源及疫情規模，

立即針對 C 病房進行擴大採檢，包含所有工作人員、病人及陪病者（含看護），並

回溯自 6 月 11 日起已出院或轉床部份。計確診 3 名住院病人及 5 名看護，包含

案 3 的看護、同病室看護、隔壁病室病人及看護。C 病房全病房改列密切接觸

者進行隔離。 

因應看護確診人數多達 5 名，調查發現看護日常會跨病室、病房、樓層接觸且

交流密切，故於 6 月 20 日至 6 月 21 日進行全院非確診病房及其他單位擴大篩檢，

C 病房則持續定期採檢至 6 月 25 日清空。採檢結果新增 17 名確定病例皆為與

C 病房相關，包含 7 名病人、5 名看護、2 名探病家屬、2 名陪病家屬以及 1 名曾

服務案 3 的出院計畫小組護理師。C 病房確定病例分布如圖一。 

疫調發現 C 病房部份家屬未遵守禁止探病規定，仍到院探視，確診之 2 名

探病家屬為非同住姊妹，妹妹同住家人 4 人居隔期滿採檢陽性，研判感染鍊為自

醫院傳回家中。 

(病人)     6 為 6/16 出院病人的看護；10 為 6/16-6/19 住院病人(14)的看護 

(看護)     12 為門診洗腎病人(和3 (第 8 床)同時段洗腎/隔壁床(第 9 床)) 

(陪病)     15 為門診洗腎病人(和3 及12 同時段洗腎) 

(探病)     註：符號後方數字代表確診先後順序 

圖一、2021 年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COVID-19 群聚事件 C 病房確定病例分布圖 

 

6 月 22 日至 7 月 9 日期間，全院持續以「清零」為目標進行定期篩檢。C 病房

新增 6 名均為隔離期間採檢陽性，另新增 2 名與 1 名確定病例同時段洗腎之門診

洗腎病人，經定期採檢檢出。疫情期間總計篩檢 9,837 人次。 

本群聚事件總計匡列 449 人，醫院相關接觸者 391 人，社區接觸者 58 人。

C 病房監測至 7 月 9 日，洗腎室延長監測至 7 月 21 日止，後續無再新增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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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 36 名確定病例，包括 3 名護理師、12 名看護、13 名住院病人（3 名需定期

洗腎）、2 名探病家屬、4 名陪病家屬、2 名門診洗腎病人。確診單位累計 4 個，

包含 A、B 加護病房、C 病房及洗腎室。此外亦擴及 3 個家庭，分別為案 1、案 2

及 1 名探病家屬之家庭接觸者共 10 名受感染。本起群聚確診時序如圖二。 

註：無症狀者以採檢日為發病日 

圖二、2021 年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COVID-19 群聚事件確定病例發病日期分布 

 

應變處置 

一、疫情初期： 

(一) 因確定病例隱藏期長、密切接觸者確診人數快速增加，同步針對風險對象

進行擴大採檢，以加速掌握疫情影響範圍。 

(二) 加強全院工作人員（含外包人員）、病人及陪病者健康監測（需包含體溫

及相關症狀）及異常回報。 

二、疫情持續擴大期至監測期： 

(一) 持續定期採檢找出潛在病例： 

1. 確診單位匡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每 3 天採檢一次。 

2. 確診單位匡列為密切接觸者與風險對象且仍住院中的病人：於第 3 天

及期滿採檢；另配合病房清空前採檢（6 月 24 日）。 

3. 高風險單位工作人員依原訂時程每週採檢。 

4. 全院其他非確診病房及單位工作人員於 6 月 20 日至 6 月 21 日全面

採檢。 

5. 6 月 22 日至 7 月 9 日全院持續以「清零」為目標進行定期篩檢：非

確診單位醫事人員每 3 天採檢 1 次或每週採檢 2 次、行政人員每週

採檢 1 次。 

(二) 營運降載措施，員工安心居隔： 

1. 自 6 月 26 日起暫停門、急、住診服務；病人只出不進，僅保留慢性處

方籤領藥服務。 

2. 6 月 25 日起陸續將在院的所有確診病人及在院居隔病人轉院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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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洗腎室確診個案轉院收治；非風險對象轉至臨近診所洗腎，定期回院

篩檢。 

4. 匡列居家隔離員工皆安排入住集中檢疫所隔離，本事件無工作人員於

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提前返回工作。 

(三) 加強環境清消並採檢確效：6 月 20 日進行 A、B 加護病房及 C 病房清消

前環境採檢，共計採檢 76 件，其中 9 件陽性，包含 A 加護病房護理工作

車、C 病房開關、門把、廁所、床位週邊常碰觸處。6 月 23 日至 7 月 9 日

依序自門診、急診、各樓層、病室逐步清消，計採檢 317 件皆為陰性。 

(四) 強化看護及陪病者管制措施：病房增設磁卡感應門管制；給予看護、陪病

者識別手圈，離開大樓即剪除；建立陪病者電子資料，並查檢採檢紀錄。 

(五) 因匡列對象仍維持到院洗腎，針對洗腎室加強防治措施： 

1. 患者分流：居家隔離者集中於當日最後一班；風險對象安排在早班或

中班。 

2. 工作人員分流，並落實個人防護：醫師及護理人員固定 W135 或 W246

班別；清潔人員及文書行政人員固定。 

3. 洗腎固定床位，拉開適當距離；必要時使用隔簾區隔。 

4. 持續定期篩檢：員工每週 PCR 一次；病人每次洗腎前快篩，每二週

進行三次 PCR。 

5. 提高環境清潔頻率：各班落實更換床罩、枕套、被套及環境清消。環境

採檢一週二次。 

6. 洗腎患者及陪病者 COVID-19 疫苗接種率 7 成，持續催種。 

三、疫情結束，營運重啟準備及原則 

(一) 各臨床部科單位初期先以醫療降載方式再逐步恢復：門診每位主治醫師

以每週 1–2 診為上限、暫緩非必要檢查及手術。急診初期看診先暫緩

急重症及收住院，再漸進開放救護車送診，一週後回復正常作業。 

(二) 住院視門急診復工穩健後重啟；住院病房落實人員分艙分流配置，初期

降載收住人數。專責病房暫緩收治確定病例 2 週。 

(三) 洗腎室維持將具風險病人及工作人員分艙分流、維持篩檢頻次及環境

清消頻次。 

(四) 7 月中旬起醫院分階段恢復營運。 

 

討論與建議 

國內三級疫情初期，社區已累積多起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指標病例出現症

狀，經診所轉診至社區採檢院所採檢確診，隱藏期 6 天。為即早偵測病例，防範疫

情進入醫院，工作人員應提高辨識自身或病人症狀警覺，包含體溫及 COVID-19 相

關症狀，無論症狀是否輕微或本身是否具有相關慢性疾病史。醫院應落實全院員工

（應含外包人員）、病人及陪病者健康監測並建立症狀回報及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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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集中在 C 病房且看護及陪病、探病家屬佔 58%，探討醫療工作人員

感染比例不高的可能原因為：(1)工作人員COVID-19疫苗第一劑接種完成率100%；

(2)病人、陪病或探病家屬與看護感染原因主要為同病室與跨病室間的密切接觸，

造成病毒傳播；(3)推測醫療工作人員與病人和陪病者的接觸僅限於穿著適當防護

裝備下執行醫療照護時，顯示醫療工作人員在落實感控原則的情況下執行醫療

照護，感染風險大幅降低。惟在病房環境及護理站工作車清消前檢體檢出陽性，

顯示應加強護理人員執行手部衛生，清潔人員務必遵循清消程序。 

由於家屬未遵守三級疫情期間禁止探病規定，進而感染同住家屬。因此，遵循

指揮中心規定之醫院禁止探病、落實陪病者及看護實名制造冊及移動管制，不跨

單位交流及休息，為降低疾病在醫院與社區之間傳播的重要措施。 

因疫情期間仍需維持確診及居家隔離之洗腎病人到院洗腎服務，落實執行

相關感染管制措施有利於風險管控，如管制洗腎患者入院動線、區隔具風險病人

洗腎空間及時段、洗腎室員工及病人定期篩檢、提升洗腎病人和洗腎室工作人員

COVID-19 疫苗施打率、落實環境清消等。 

 

結論 

本群聚疫情應變經驗顯示，進入社區流行疫情初期，醫院應落實體溫及相關

症狀監測、建立異常回報機制，以早期偵測病例。疫情發生時可運用定期篩檢以

加速找出病例及管控疫情。此外，落實看護及陪病者管理及流動管制、禁止探病，

以降低 COVID-19 在院內傳播與擴散至社區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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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免疫週 

 
林秋香* 

 

疫苗接種是全球公認最成功且最具成本效益的傳染病防治措施之一，能夠

減少感染，挽救無數生命。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從

2010 年開始將每年 4 月的最後一週（4 月 24 日至 30 日）訂為「世界免疫週(World 

Immunization Week)」，其目的是促進採取必要的集體行動，確保人人都能獲得疫苗

保護，以免罹患疫苗可預防的疾病。過去十多年來全球疫苗覆蓋率趨於穩定，每年

可預防二至三百萬人死於白喉、破傷風、百日咳、流感及麻疹等疾病。2020 年

全球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公共衛生

系統不堪重負；依 WHO 2022 年 7 月公布資料顯示，全球一歲兒童完成接種

第三劑白喉、破傷風類毒素和百日咳疫苗(DTP3)的免疫覆蓋率從 2019 年的 86%

下降到 2021 年的 81%；僅 2021 年就有 4,000 萬兒童至少錯過了一劑麻疹疫苗，

2,500 萬名兒童錯過至少一種基本疫苗接種，較 2019 年增加 590 萬名，是自 2009

年以來最多，顯見 COVID-19 疫情對常規疫苗接種推動之影響。 

今(2023)年世界免疫週主題是「大追趕(The Big Catch-up)」，主軸為以趕上、

恢復與加強促進疫苗接種使用，使所有年齡層對象都能獲得保護，讓更多人及

其社會均能免受疫苗可預防疾病之威脅。目前我國預防接種提供 11 項公費疫苗，

包含 9 項幼童常規疫苗、流感疫苗及 71 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等，預防 15 種

傳染病，多數侵襲國民健康甚鉅的疫苗可預防疾病已有效控制，甚至消除，估算自

民國 2009 年至 2022 年受惠幼童超過 2,300 萬人次。國內於 2021 年 3 月 22 日起

因應 COVID-19 疫情，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種，國際間各國亦傾注接種量能

推動，普遍影響常規疫苗之接種。隨 COVID-19 防疫措施逐漸鬆綁，各項作業回歸

常態，對於疫苗可預防疾病，持續有賴疫苗接種作業之推動，以維持高接種完成率，

並透過宣導提升疫苗及免疫保護力認知，喚回家長對於幼兒常規疫苗接種重要性

認知，以使各年齡層對象均受到疫苗接種保護，有效預防疾病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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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COVID-19全球疫情趨緩，惟新加坡、香港、印度等部分國家／地區疫情回升；

XBB及其衍生變異株佔比約 77.1%。國內 COVID-19疫情略升，惟整體趨勢穩定；

併發症與死亡個案多具慢性病史及未接種滿 3 劑疫苗，持續呼籲長者等重症高風

險族群疫苗接種與及早用藥，並持續監測防疫措施常態化後對疫情影響及變異株

變化。 

國內流感疫情尚未趨緩，持續新增流感併發重症病例；腸病毒就診人次趨勢

上升，新增克沙奇 A型重症及腸病毒 71型輕症個案，疫情傳播風險上升，若出現

重症危險徵兆請儘速就醫。國內猴痘疫情傳播風險上升，呼籲符合接種對象民眾

接種疫苗，前往高風險營業場域或流行國家地區，應落實自我防護，如有疑似症狀

儘速就醫並告知接觸史及旅遊史。 

 

重要疾病摘要說明 

一、COVID-19：3/20 起改以併發症通報 

(1) 國內疫情：近 1 週本土併發症病例數略升，迄 4/16 累計 2,500 例併發症

病例（含 9 例境外移入），其中 147 例死亡；本土病例年齡中位數 76 歲，

具慢性病史者佔 74%，未打滿 3 劑或未接種疫苗者佔 52%；近 4 週本土病

例檢出病毒株以 BA.2.75 佔 68%為多，其次為 BQ.1 及 XBB。 

(2) 國際疫情：自 2020 年至今年 4/17 上午 9 時，全球累計 764,144,412 例

確診，其中 7,015,649 例死亡。中國疫情處低度流行，另近期發燒門診就診

人數持平，類流感門急診就診率處高峰略降，檢出新冠病毒陽性率 2.6%，

流感病毒陽性率 44.4%；目前未發現新型變異株。新加坡疫情上升，新增

確診數及住院數均呈上升趨勢，近期新增病例中約 30%為再感染病例，

社區中多種變異株共同流行；專家表示病例增加可能與國際旅遊復甦、

防疫措施鬆綁等因素有關，評估此為與病毒共存之疫後新常態。香港疫情

上升，核酸檢測陽性數、社區檢測陽性率及汙水監測值均呈上升趨勢，

目前 BA.2 及 XBB 變異株共同流行；專家表示近期 Rt 值驟增，惟整體檢測

數及通報陽性數仍低，可能無法反映疫情實際情況，因尚無發現新型變異

株，評估導致大規模流行可能性為低。印度疫情上升，新增病例數達今年

以來新高，分布以喀拉拉邦、馬哈拉什特拉邦為多，整體住院數無明顯

上升，死亡數維持低水平；部分地區恢復公共場所強制佩戴口罩措施。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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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流感  

1. 國內疫情 

(1) 實驗室監測：近 4 週社區呼吸道病毒陽性檢體以流感病毒為多（以

A/H3N2 為主），其次為腺病毒，其中流感病毒分離以 A 型 H3N2 為主，

顯示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持續於社區活動。 

(2) 類流感(ILI)就診人次：近 1 週類流感就診人次上升，整體趨勢高於前

3 年同期，尚未趨緩。 

(3) 流感併發重症：較前次報導新增20例重症病例（12例H3N2、8例H1N1），

重症病例中新增 3 例死亡。本流感季（2022 年 10/1 至今年 4/17）累

計 90 例（含 17 例死亡），感染型別為 70 例 A(H3N2)、15 例 A(H1N1)、

1 例 A 型未分型、4 例 B 型，90%未接種流感疫苗，80%有慢性病史；

17 例死亡個案皆有慢性病史，88%未接種疫苗。 

2. 國際疫情 

 

三、猴痘 

1. 國內疫情：新增 15 例本土及 2 例境外移入病例，本土病例均為本國籍男性，

年齡介於 20 多歲至 40 多歲，發病日介於 3/26–4/16；2 例境外移入個案（馬

來西亞及日本）分別為 20 多歲外國籍及 30 多歲本國籍男性。2022 年起累

計 40 例確診，分別為 31 例本土病例及 9 例境外移入（美國及日本各 3 例，

德國、奧地利及日本各 1 例），個案於發病前多有不安全性行為，本土病例

感染源不明且分布於 9 個縣市，疫情傳播風險上升。 

2. 國際疫情：全球自去年 5 月截至今年 4/14 全球累計 109 國／地區報告 87,021

例確診，21 國累計 132 例死亡，疫情已趨緩，目前全球單週新增低於 200

例。亞太國家近期疫情上升，日本今年 2 月起病例數驟升，迄今累計 109 例，

韓國本週疫情上升，迄今累計 10 例，近期病例均多本土病例；泰國、新加

坡持續報告零星病例，惟感染源未明。依 WHO 4/11 全球病例統計：96.4%

男性；年齡中位數 34 (IQR 29–41)；幼兒(≦5)病例至少 272 例；性接觸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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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約 82.2%。依 WHO 3/28 全球病例統計：96.4%男性；年齡中位數 34 

(IQR 29–41)歲；幼兒(≦5)病例至少 271 例；性接觸傳染比例約 82.1%。WHO 

2/15 宣布維持 PHEIC，評估全球傳播風險為中，美洲、歐洲、非洲、東地中

海區域風險為中，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區域為低。 

 

四、腸病毒 

1. 國內疫情：新增克沙奇 A6 型併發重症及腸病毒 71 型輕症各 1 例，個案皆
為北部 1 歲幼童，今年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病例累計 2 例（分別感染腸病
毒 D68 型、克沙奇 A6 型），另腸病毒 71 型輕症累計 5 例；近期實驗室監測

顯示，社區檢出以克沙奇 A 型病毒為多，腸病毒 71 型及 D68 型病毒亦持
續於社區活動。近期腸病毒就診人次呈上升趨勢，且高於 2019-2022 年同期，
疫情傳播風險上升。 

2. 國際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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